
晋市市监〔2024〕93号

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晋 城 市 档 案 局

转发《关于印发<经营主体登记档案

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档案局，市市场监

管局开发区分局，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：

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晋 城 市 档 案 局

文件

-- 1

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省档案局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印发<经营主

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，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落实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晋城市档案局

2024年7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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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7月19日印发


